師培中心 公告

　　修讀教育學程二年級(含二年級以上)之同學，敬請於97年2月29日以前(開學前二週)攜帶歷年成績單
(教務處申請，並加蓋教務處註冊組圓戳章)至師培中心辦理“專門科目及教育學分審查，並確定下學年參加教育實習之學校及相關資料。
備註：攸關是否能如期修畢學程學分，並參加教育實習，因此敬請務必於期限內親自至師培中心辦理。
謝謝！
師培中心　　97.02.18
